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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小企业声明函

（非中小企业投标，不需此件，请删去“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单位名称）的安徽省特种

设备检测院综合检测专用仪器设备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

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气体浓度报警仪）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河南省保时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12574.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8639.92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2.（充电笔形电磨机） ，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美耐特（上海）电动工具

制造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29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5.5 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3.（RB-C 试块、RB-L 超声试块、测厚用试块）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吴

江市宏达探伤器材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8 人，营业收入为 500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7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数字式辐射报警仪）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宁波科麦仪器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为 396.4 万元，资产总额为 420.2 万元，属于（微型

企业）；

5.（笔试电磁超声测厚仪）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杭州欧贲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40 人，营业收入为 18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00 万元，属于（小

型企业）；

6.（简易内窥镜）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丹楠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20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3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7.（数显真空计）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成都南光维科测控技术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9 人，营业收入为 40.9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2 万元，属于（微

型企业）；

8.（便携式光谱仪）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苏州浪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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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 126 人，营业收入为 10530 万元，资产总额为 781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9.（磁粉探伤仪、无线旋转磁场探伤仪、专用小径探头） ，属于 （工业）行业；制

造商为（济宁鲁科检测器材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2 人，营业收入为 2897.59 万元，资

产总额为 4403.2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0.透涂层测厚仪）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美泰科仪检测仪器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3231 万元，资产总额为 4155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11.（线圈磁粉机）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中昌探伤器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7 人，营业收入为 1324 万元，资产总额为 245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2.（制冷型红外光谱成像气体泄漏检测仪）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

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6 人，营业收入为 20933.4114 万元，

资产总额为 66972.774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3.（手持式真空计）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成都蓝泰士真空技术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28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94 万元，属于（微型

企业）；

14.（便携式微量溶解氧测量仪）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华科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8 人，营业收入为 15235 万元，资产总额为 33824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15.（数显游标卡尺、10cm 小直尺）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昆山杰斯特精

密仪器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2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0 万

元，属于（微型企业）；

16.（64 倍数显放大镜）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深圳市爱拍摄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51 人，营业收入为 597.6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53.5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17.（电梯护脚板检测仪）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大连凯晟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11 人，营业收入为 385.7 万元，资产总额为 416.4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18.（笔式电磁超声测厚仪小径管探头） ，属于 （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北京精

准检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2 人，营业收入为 1622.06 万元，资产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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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1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人电子签章：合肥纳因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4 月 21 日

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数据，无上一年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投标人应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和《关于印发中小

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相关规定，如实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如有虚

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投标人自行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进行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查询网址

https://www.miit.gov.cn/）。

3.上述“标的名称”，详见第三章采购需求中明确的“货物名称”。

4.上述“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详见第三章采购需求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5．填写示例：某设备，属于（填写第三章采购需求中对应货物的“所属行业”，如工业）行业；承

接企业为某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营业收入为 10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投标

人自行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进行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查询网址 https://www.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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